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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622848.htm 试题： 《唐律疏议贼盗律》：

“谋反及大逆者，皆斩。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

女、妻妾、祖孙、兄弟、妹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

；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伯叔父母

、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即虽谋反，辞理不

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斩；父子、母女、妻妾流三

千里，资财不在没限。其谋大逆者，绞。诸口陈欲反之言，

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流二千里。” 分析： （1）

该段文字反映了唐朝规定的十恶之一谋反。 （2）该段文字

的基本含义是，凡属于谋反大逆，本犯不分首从都处斩刑，

本犯的父亲及年满16岁以上的儿都处绞刑，其他家属或者没

入官府为奴婢，或者处流刑三千里，家财也没入官府。谋反

的，即便言语道理不能煽动群众，威信力量不能统领人们，

也一律处斩，其父子，母女，妻妾一并流三千里；甚至对口

说要造反的话语，本心无造反的意图，同时也找不到真正造

反证据的人，也流二千里。预谋大逆的，处绞刑；预谋叛变

的，处绞刑，妻子流二千里。 （3）该段文字表明，唐律将

谋反大逆之罪置于“十恶”的前列，表现了统治阶级对这些

犯罪的高度重视；同时，从处刑上看，凡是涉及谋反的犯罪

，最高处斩刑；最低处流刑二千里，处刑极重，这也说明，

由于该罪直接危害君主专制制度，出于对统治阶级的封建君

主专制统治的极力维护，唐律规定的处刑极重。因此，谋反

大逆之罪，为“常赦所不原”。 （4）唐律关于谋反大逆的



规定，不适用八议官当同居相为隐等原则。 （5）唐律关于

谋反等制度的规定，体现了唐朝立法技术高超的特点。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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